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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 

法律意见书 

 

致：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苑集团”或“公司”）的委托，担任科苑集团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

组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本次交易实施结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阅了与本次交易实施相关的必要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实施相关的有关协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有关

决议、资产权属证明、政府批文等文件、资料，并认真听取了交易各方及相关人

员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本所律师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中国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基于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该等法律的理解发表

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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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科苑集团本次交易实施的必备文件，随其

他材料一并上报及公告，并且依法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未经本所律师

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

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审查，现就本次交易的实施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全部所需的授权及批准： 

1. 2009 年 3 月 15 日，科苑集团第四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的预案。关联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2. 2009 年 4 月 13 日，科苑集团第四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关联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3. 2009 年 5 月 5 日，科苑集团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关联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4. 2009 年 9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09 年第 26 次会

议审议有条件通过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5. 2009 年 12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字（2009）1449 号《关于核

准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批准了本次交易方案。 

6. 2009 年 12 月 25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字（2009）1450 号《关于核

准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

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对公告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同意豁免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卓业”）应履行的要约收

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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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科苑集团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及批准。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出售资产的交割 

根据科苑集团与宿州科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苑实业”）、中弘卓业

签订的《资产出售协议》，科苑集团向科苑实业出售资产包括除 900 亩土地、对

中弘卓业的其他应付款 45,400,000 元、银行借款本金 371,317,511.58 元及利息和

罚息 91,950,107.37 元、应交税费-6,669,862.31 元之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因科苑集团 2009 年度实施了债务重组以及在重组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审

计基准日期间发生了经营变动，根据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鹏城”）于 2010 年 1 月 13 日出具的《2009 年度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深鹏所股专字[2010]025 号），拟保留资产变更如下： 

（1）科苑集团以 879 亩土地抵偿了中国建设银行等三家银行的借款本金、

利息和罚息，剩余 21 亩土地作为无形资产—土地土地使用权 2,380,561.39 元保

留在科苑集团； 

（2）其他应付款由 45,400,000.00 元（系中弘卓业为科苑集团垫付的土地出

让金 45,400,000.00 元）增加至 79,608,990.00 元，合计增加 34,208,990.00 元，具

体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09年 12月31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67,040,000.00   45,400,000.00

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 6,340,000.00

北京中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750,000.00

应缴土地过户费 878,990.00

应缴土地测绘费 600,000.00

合计 79,608,990.00 45,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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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弘卓业、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投资”）、北京中弘兴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兴业”）为科苑集团垫付的款项如下：垫付土地出让金

45,400,000.00 元、代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市分行借款 11,999,974.11 元、垫付与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市分行借款诉讼费用 387,439.00 元、垫付重大资产重组费用

20,342,586.89 元。 

（3）保留资产的应交税费由审计评估基准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

-6,669,862.31 元变动为交割审计基准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 176,635,351.68

元。  

除上述拟保留资产之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为本次交易实施的出售资产。根

据 2010 年 1 月 13 日深圳鹏城出具的《拟出售资产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

鹏所股专字[2010]026 号）和 2010 年 1 月 20 日科苑集团、中弘卓业、科苑实业

及其控股子公司安徽科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苑控股”）共同签署的《出

售资产交割确认书》，本次交易出售资产交割实施情况如下： 

1. 流动资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科苑集团向科苑实业交付的流动资产合计

43,153,814.57 元，其中：货币资金 203.18 元、应收账款 58,840.00 元（计提的坏

账准备 58,840.00 元），其他应收款 43,153,611.39 元。 

2. 长期投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科苑集团出售资产中的 11 项股权办理过户情

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比例 过户情况 
1 安徽省科苑生化研究院 90% 完成过户 
2 安徽科苑药业有限公司 96.33% 完成过户 
3 安徽省科苑包装系统有限公司 97.83% 完成过户 
4 安徽科苑门窗工程有限公司 99.975% 完成过户 
5 安徽科苑化工有限公司 95% 完成过户 
6 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有限公司 79.87% 完成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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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徽凤阳科苑药业有限公司 75% 未完成过户

8 上海信安信息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7.33% 未完成过户

9 上海庆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0% 未完成过户

10 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3% 破产清算，

无需过户 
11 上海辉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37% 被吊销 

对于上述未完成过户的股权，交易各方在《出售资产交割确认书》承诺将积

极配合，在资产交割日后 6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登记手续。科苑实业

承诺因出售资产被冻结或抵押及其他原因，致使其不能及时交割或过户至科苑实

业或其指定的科苑控股名下时，科苑实业将不基于任何原因追究科苑集团的责

任，并自愿承担由于不能及时交割或过户而造成的风险及损失。 

3. 固定资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科苑集团向科苑实业交付的固定资产合计

4,397,565.47 元，主要为房屋、构筑物，其中涉及的房屋等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之

中。 

4. 无形资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科苑集团向科苑实业指定的科苑控股交付无形

资产 21,387,435.34 元，该无形资产系位于安徽省宿州市宿固路东侧的一宗土地，

土地证编号为宿州国用(2001)字第 010485—010486 号，相关过户手续正在办理

之中。 

5. 负债 

科苑集团已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发布了《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债权人公告》（巨潮资讯：

公告编号 2009-31），同时在《证券时报》上做了相应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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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科苑集团向科苑实业交付的负债合计为

179,054,308.86 元。根据《出售资产交割确认书》约定，对于在资产交割日尚未

取得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的，若该等债权人在资产交割日及其后向科苑集团主张

权利，科苑实业在接到通知后立即予以核实，并在核实后及时进行偿付，中弘卓

业和科苑控股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如因科苑实业未能进行及时偿付，而致使科苑

集团进行偿付的，在科苑集团偿付后，科苑实业应及时向科苑集团偿付该等债务

及科苑集团因偿付该等债务所承担的费用，中弘卓业和科苑控股对此承担连带责

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本法律意见书上述已经披露的事项外，科苑集

团和科苑实业已就拟出售资产办理完成交割手续。 

（二）购入资产的交割 

根据科苑集团与中弘卓业、建银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国

际”）于 2009 年 4 月 13 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科苑集团购入资产为

中弘卓业持有的中弘兴业 100%的股权以及中弘卓业、建银国际共同持有的中弘

投资 100%的股权。 

根据北京市工商局出具的证明，中弘卓业持有的中弘兴业 100%的股权于

2010 年 1 月 5 日过户至科苑集团名下，中弘卓业、建银国际共同持有的中弘投

资 100%的股权于 2010 年 1 月 5 日过户至科苑集团名下。 

（三）出售资产和购入资产的期间损益 

2010 年 1 月 20 日，科苑集团与中弘卓业、科苑实业签署了《期间损益确认

书》，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深圳鹏城出具《北京中弘兴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2010]013 号）、《北京中

弘投资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2010]014 号）以及

中弘投资和中弘兴业的汇总财务报表，确认本次交易中购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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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为 237,950,963.69 元，归科苑集团享有；根据《资产出售协议》及深圳鹏城

出具的《拟出售资产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鹏所股专字[2010]026 号），本

次交易中拟出售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的合并净利润为

-58,013,510.32 元，产生的亏损由科苑实业承担，出售资产的价格仍为 1 元。 

（四）科苑集团发行股份 

根据深圳鹏城出具的《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10]008 号），截至 2010 年

1 月 5 日止，科苑集团已收到中弘卓业、建银国际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

币 438,273,671 元。科苑集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2,273,671 元，股

本 562,273,671 元。 

2010 年 1 月 11 日，科苑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了本次新发行股份 438,273,671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向中弘卓

业发行 378,326,988 股，向建银国际发行 59,946,683 股。 

 

三、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根据深圳鹏城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及贷款担保情况的审

核意见》（深鹏所股专字[2010]011 号），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

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上市公司也未对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董事更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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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科苑集团于 2009 年 8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09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增补 2 名代表中弘卓业的董事赵恒、李思潼，使董事人数由

7 名增至 9 名。2009 年 8 月 28 日，科苑集团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了该等董事补选事项。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科苑集团于 2010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名王永

红、金洁、康喜、赵恒、杨弘炜、吕坚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周春生、

吕晓金、李亚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议案尚需提交科苑集团

股东大会审议。 

2010 年 2 月 5 日，经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王永红、金洁、康

喜、赵恒、杨弘炜、吕坚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周春生、吕晓金、李亚平当

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监事更换情况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科苑集团于 2010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名刘奇、

张继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将按

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2010 年 2 月 5 日，经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刘奇、张继伟当选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已按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产生，符婧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况 

2010 年 2 月 5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王永红

为公司总经理，选举金洁、康喜、赵恒、周浩、田锡泽为公司副总经理，选举康

喜为公司财务总监，选举金洁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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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根据《资产出售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拟出售资产涉及的相关人员已经与

科苑实业的子公司科苑控股签订了《员工安置协议书》，由科苑控股接受安置科

苑集团 55 名员工并与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科苑集团的内退人员、长病假人

员及其他人员合计 38 人，按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继续留在科苑集团。 

 

 

五、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科苑集团与中弘卓业、建银国际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科苑集团与科苑实业、中弘卓业签署了《资产出售协议》，科苑集团

与中弘卓业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经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已经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

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一）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登记手续尚待办理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出具《证券

登记确认书》，科苑集团已于 2010 年 1 月 11 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

理完成新增的 438,273,671 股股份的登记手续，科苑集团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

理注册资本、股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该等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已交付但尚未过户相关出售资产过户手续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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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集团本次交易涉及的出售资产已按照约定履行了相关资产和负债的交

付。交易各方已对于已交付并完成过户的资产进行了确认，对于已交付尚未完成

过户的资产及已交付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有关负债，相关各方均已作出承诺，

不存在因不能履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重大风险。 

（三）重组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部分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条件尚未出现，在该等协议及

承诺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况下，中弘卓业及相关方将需继续履行相应协议或承

诺。 

 

七、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科苑集团与科苑实业、中弘卓业为完成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

除本法律意见书中已经披露的事项外，出售资产和购入资产已实施完成，未有可

能导致交易无效的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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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安徽省科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负责人：                                                

           张学兵                              张  忠 

 

                                                

          刘志勇 

   

                                                

           孙  红 

  

   2010 年 2 月 5 日 


